
深圳市南山区慈善会社区专项基金激励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南山区慈善会社区专项基金的设立、运行与

激励管理，提升社区慈善工作的专业化、规范化水平，激发基

层慈善活力，推动社区慈善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本会实际，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本会登记设立、以街道（乡镇）、

社区（村）为发起主体，聚焦社区民生需求、开展公益慈善活

动的社区专项基金，以及拟在本会设立社区专项基金的相关发

起主体。

第三条 激励工作遵循“公开透明、公平公正、精准赋能”

原则，坚持精神激励与物资支持相结合、过程引导与结果导向

相统一，助力社区专项基金从“起步建设”向“优质运营”进

阶。

第二章 激励对象与条件

第四条 激励对象分为两类：

（一）存量激励对象：已在本会设立满一年（含）的社区

专项基金，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：

1.运作规范合规、财务收支透明；

2.年度开展慈善项目不少于 2 个，项目参与度高、覆盖面

广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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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无违法违规记录，未发生负面舆情或公益争议事件。

（二）增量激励对象：在本会设立一年内的社区专项基金，

及拟在本会设立社区专项基金的发起主体，且满足以下基本条

件：

1. 具有明确的发起单位，核心运营团队不少于 3 人；

2. 已完成 5 万元（含）以上启动资金募集，形成可落地的

创新型社区慈善项目方案。

第三章 激励方式与标准

第五条 本会建立“资金支持+资源赋能+荣誉激励+成长培

育”四位一体的综合激励机制，根据激励对象类型及评估结果

实施差异化激励。

第六条 资金支持

（一）存量基金星级激励

1. 星级评定指标：涵盖年度募资总额、项目支出占比、受

益人数、项目创新度、社区参与率、品牌影响力等核心指标，

评定结果分为三星、四星、五星三个等级；

2. 激励标准：五星级社区专项基金按年度实际募资总额的

1:1.5 给予配套支持，单个基金年度激励上限 30 万元；四星级

社区专项基金按年度实际募资总额的 1:1 给予配套支持，单个

基金年度激励上限 25 万元；三星级社区专项基金按年度实际募

资总额的1:0.5给予配套支持，单个基金年度激励上限20万元；

3. 资金用途：激励资金须专项用于社区慈善项目实施、志

愿者补贴、项目宣传等公益支出，不得用于发起单位行政开支。



（二）增量基金设立激励

1.发起主体完成 5 万元启动资金募集，本会给予 1:1 配套

支持（即 5 万元），用于基金设立及首个社区慈善项目落地；

2.设立后 1 年内，单个基金新增募资部分继续享受 1:0.8

配套支持，年度配套上限 20 万元；

3.若设立后 6 个月内未开展实质性公益活动，本会有权收

回配套资金。

第七条 资源赋能

（一）组织慈善法规、项目管理、筹资技巧、财务规范、

品牌传播、志愿者管理等能力建设培训；

（二）提供由慈善专家、资深社工、专业财务、媒体顾问

等组成的智库团队一对一辅导；

（三）优先推荐优质社区专项基金对接企业 CSR 项目、基

金会资助、媒体宣传等资源。

第八条 荣誉激励

（一）对星级社区专项基金颁发“南山区星级社区专项基

金”牌匾及荣誉证书；

（二）通过本会官网、公众号、合作媒体等平台进行宣传，

推荐优秀案例参与区、市、国家级评选；

（三）聘请优秀社区专项基金代表为“南山社区慈善讲师”，

参与慈善交流、经验分享。

第九条 成长培育

1.建立“社区慈善成长通道”，新增社区专项基金满 1 年



后，自动参与星级评定，可享受对应星级激励；

2.对连续 2 年获评五星级的社区专项基金，给予“年度重

点培育基金”认定，额外提供 5 万元专项激励资金用于品牌项

目升级；

3.组织优秀社区专项基金赴先进地区参访交流，学习成熟

运营模式与创新经验。

第四章 实施程序与监督

第十条 本会负责激励办法的组织实施，具体激励实施由项

目部负责，确保激励工作公正合规。

第十一条 实施流程

1.发布年度激励申报通知，明确申报条件、材料要求及截

止时间；

2.激励对象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申报材料；

3.评审小组在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核与实地核查，出

具评审意见并确定激励等级；

4.评审结果在本会官网公示 5 个自然日，公示期间接受异

议反馈与核查；

5.公示无异议后，公布激励结果，进行资金拨付、荣誉授

予等激励措施。

第十二条 监督管理

1.本会对激励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年度核查，激励对象需在

资金使用后一个月内提交资金使用报告及相关佐证材料；

2.若发现激励对象存在虚报材料、违法违规运营等情况，



本会有权撤销其激励资格、追回已发放资金，并取消未来 3 年

申报资格；

3.建立激励对象动态管理机制，对年度评估不合格的星级

社区专项基金，降星或取消星级资格；对运营成效显著的新增

基金，可提前参与星级评定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本办法所涉及的星级评定评分标准、申报表格等

配套文件，由本会另行制定并公布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年度激励资金总额不超过 300 万元，纳入

本会年度预算管理，根据实际申报情况统筹安排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深圳市南山区慈善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试运行，经 2025 年

12 月 16 日第四届第三次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。


